
附件 3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机制，引导上市公司进一

步提高分红水平、增加分红频次、规范分红行为，根据中国证监

会统一部署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涉及现金分红

相关条款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思路

本次修订致力于健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机制，提高现金分红

的稳定性、及时性、合理性，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。一方面，

持续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分红，推动提高上市公司分红水平，同时

鼓励上市公司增加现金分红频次，优化分红节奏；另一方面，提

高现金分红信息披露透明度，引导上市公司合理分红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分红。一方面，强化对分红未达一定

比例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，扩大信息披露主体范围并增加披露内

容；另一方面，对存在长期大额财务投资但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

增加信息披露要求，督促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更好专注主业

和回报投资者。

二是推动优化分红方式和节奏。明确年度股东大会可以审议



批准下一年中期现金分红条件和上限。同时，鼓励上市公司在符

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增加现金分红频次，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。

三是引导上市公司合理分红。针对资产负债率较高且经营活

动现金流量不佳、存在重大经营风险等情形的公司，提高分红信

息透明度，督促公司披露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及对公司生产经营

的影响等。


